
2025 年第十三批医用耗材供应商初审结果公示
根据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用耗材管理规定》要求，现将相关事

宜及初审合格供应商公示如下：

一、供应商资格

（一）必须是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供应商，依法成

立并取得有效存续《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营业执照》的生产企业；

依法成立并取得有效存续《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营业执照》的医疗

设备经营企业；

（二）具有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军队有关保密要求，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四）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履行合同的良好记录；

（五）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良好的财务状况；

（六）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合理的专业技术人员结构；

（七）提供的物资符合国家技术、安全和环境保护标准；

（八）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

（九）有依法交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十）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和违纪记录；

（十一）产品未出现过重大质量问题；

（十二）近三年未受到行业监管部门给予的警告、通报、罚款及取消资格等

处罚；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供应商遴选原则

供应商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原则上应为重庆市药品交易所电子商务公共平台供应商或上级明确的供

应商；

2.企业征信良好且未列入上级物资采购领域供应商黑名单；



3.属于生产企业确定的配送商

三、公示期:2025 年 9月 23 日至 2025 年 9月 29 日

若相关供应商对初审结果有异议，可在本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

供应商不得进行虚构、恶意质疑。如果发现供应商一年内三次以上质疑均查无

实据或捏造事实或故意提供虚假质疑材料的，将被列入不良行为记录黑名单，

三年内不得参加医院供应采购活动。该公示日期结束后将不再受理。

联系单位：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学工程科

联系人：李明靖/谢瑜峤

联系电话：023-68755759

传 真：023-65214037

附件：医用耗材供应商初审合格供应商


